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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办问题基本情况

胶州市大沽河管委会站前大道交房
前，站前大道禁止大车通行，交房后
允许大车 24 小时通行，噪声大、震动
大、扬尘多。虽采取隔声、禁止鸣笛、
限速等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货车
超速，存在安全隐患。位于胶州市云
溪路 15 号的海大生物公司离居民区
近，夏天拉来的浒苔产生异味。存在
企业向云溪河偷排污水的情况。希
望恢复站前大道禁止大车通行；认为
胶州市政府不作为，方案为 5 年前方
案，一直没有解决群众投诉根本问
题 。 投 诉 人 对 于 编 号 为
D3DQ20240410002 信访件的处理不
满意，要求 1.官网上公示的处理整改
情况中说对站前大道破损路面进行
找补，目前已被压坏。2.对第二条处
理结果不满意：已制定站前大道调流
路线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未实行，投
诉人反映之前说夜间禁行，周边业主
不同意，要求全天禁止通行。3.对第
三条处理结果不满意：西外环（马铁
路）跨胶济铁路桥建设跟周边居民没
有任何关系，要求降低居民区噪声。
4. 站前大道之前有规定不允许跑大
车，2020年胶州市政府允许站前大道
跑大车后没有环境评估报告；5.公示
调流具体方案。

崂山区中韩街道办事处松岭路199号
翡翠云城小区内正在建设的商业项
目中心（地铁盖上）的霓虹灯 24 小时
发光，蓝光刺眼，扰民严重。

胶州市洋河镇董城村，董城河大桥南
侧，青岛佳青禾食品有限公司左侧有
一百祥荣机械厂房，喷漆异味严重，
注册地址跟实际生产不在同一位置。

西海岸新区薛家岛街道办事处衡山
路与天桂山路交叉口，东侧绿化带内
有装修用的砂石和砖块等材料，扬尘
严重；中创物流园三个集装箱场站夜
间起重机、作业的噪声很大。诉求夜
间22时后禁止作业或搬迁，核实土地
性质。

西海岸新区红石崖街道办事处大夼
社区东侧、小夼社区西侧的民兵训练
场（原来采石场），原村董事长薛某元
租用该场地堆放木材、卖沙子，倾倒
化工原料、淤泥填埋。

胶州市胶西街道办事处陡沟村在香
港西路路南有一处水库，村书记杨某
在该水库中倾倒盐碱泥，导致附近农
作物死亡；现在又在村南侧香港路上
品品好花生油厂的水库中倾倒盐碱
泥。

市北区开平路 45 号绿城和锦诚园小
区南边海鲜商铺，运输海鲜的车每天
把污水排到门口，2 号楼前面腥臭味
严重，车辆噪声扰民。

投诉人对于编号为D3QD20240418472
信访件的处理速度不满意，李沧区虎
山路和君峰路交叉口公交站牌处，从
虎山公寓、商铺的墙上伸出 4 根七八
公分粗的管道，管道内污水流到马路
上，又臭又脏。

投诉人对于编号为D3QD20240411024
的信访件公示的处理结果不满意，该
地块是规划绿地但公示的处理结果
中只字未提，目前存在脏乱差问题，
该停车场属于未批先建，没有任何手
续，不存在绿化带和围墙，北侧不存
在石墩，南侧不存在行人出入口。

市北区辽宁路街道办事处无棣一路
24 号东侧历史城区改造工程露天施
工，无喷淋措施，路边有雾炮车但未
启用，造成扬尘严重。

对 D3QD20240411010 办理情况不满
意，小区业主反映小区内异味严重。

城阳区夏庄街道办事处源山路与华
青路交界处以东的厂房，投诉人不确
定厂房内是否有生产型企业，希望督
察组能去现场核实、并监测废气是否
达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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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该 信 访 件 与 受 理 编 号 D3QD20240409001、D3QD20240409009、D3QD20240409017、D3QD20240409020、
D3QD20240410002、 D3QD20240411007、 D3QD20240412006、 D3QD20240414041、 D3QD20240415047、
D3QD20240417041、 D3QD20240418051、 D3QD20240419009、 D3QD20240420016、 D3QD20240421018、
D3QD20240422056、D3QD20240423001投诉的问题基本一致。
4月25日，胶州市政府组织胶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胶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胶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胶州市公安局、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胶州市大沽河管委会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站前大道建于2009年，南接尚德大道，北到胶州火车北站，为胶州东部唯一南北向货运通道，大货车流量较大。站前大
道入口段至云泰路路段两侧的少海馨德苑、枫林小镇、中洲半岛城邦、中海九唐四个居民小区受大货车通行带来的噪声影
响较明显。2.2023年，胶州市市政工程处对站前大道破损的沥青路面进行了修补。在修补过程中，为减少道路拥堵，采取
设立临时警示标识、局部修补的方式；为减少施工噪声，在白天非休息时段采取人工配合小型机械铣刨、摊铺作业。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环卫处按照要求，每天两次机械清扫、全天人工保洁，每天不低于两次洒水抑尘。为进一步提高现状道路
的承载能力，改善通行条件，降低车辆噪声，2024年，胶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计划对站前大道（邓家庄至兰州路）分三个
标段进行整修，第一标段为邓家庄至香港路路段，工期为4月10日至6月1日，目前已完成沥青铺设约6500平方米、路基
修复约700平方米，路面未发现破损。3.市公安局于3月14日对工程施工日期及道路封闭情况进行公告。建成6米高声
屏障近2000米，安装智慧交通系统，进行限速、抓拍，加大处罚，设置禁止鸣笛、限速标志，整修破损路面。投诉人反映的
破损，属于尚未进行整修的二标段（香港路至上海路）、三标段（上海路至兰州路）。胶州市公安局已研究制定了站前大道

（S102-G204）路段夜间（22时至次日06时）禁止中重型货车通行初步方案。目前该方案由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进
行交通影响评价和社会风险评估，预计在2024年7月底前完成。4.胶州市西外环（马铁路）由于现有的下穿铁路桥高度仅
4米，大货车无法通行，新建马铁路跨胶济铁路桥建成后，城区西部大货车绕行路线将实现贯通，可有效减少站前大道大
货车通行压力。5.站前大道工程于2009年9月编制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09年9月22日取得了《关于胶
州市站前大道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2018年11月2日，胶州市交通运输局按照原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8版）》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中对青岛新机场应急保障连接道路大中修工
程（含站前大道）进行了项目备案登记。2020年10月海尔大道大货车开始临时调流至站前大道，2021年1月市政府发布
公告正式实施。6.投诉人反映的“海大生物工厂”实为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胶州分公司，位于胶州市胶州湾工
业园云溪路15号，距离南侧的中洲半岛城邦小区直线距离约800米，2006年建成投产，初建时周边无居民区，后期陆续建
有住宅。该公司从事有机肥料生产及浒苔处置，环保手续齐全。该公司承担着青岛市浒苔应急处置任务，生产原料为鲜
浒苔，生产工艺为烘干、粉碎、包装。浒苔烘干生产线均配套建设了二级旋风除尘+二级塔式喷淋除尘+列管式换热降温
除尘除味+冷凝脱水除尘除味+消白+高温氧化除味设施，废气经处理后达标排放。现场调阅该企业2021年至2023年浒
苔处置期间的自行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现场核查时该公司浒苔处置项目未生产，海藻肥生产项目
正常生产，厂区周边无异味。浒苔处置期间在特定的不利气象条件下，浒苔异味会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现场核查时该
公司北侧云溪河正在进行河道整治，未发现企业废水偷排云溪河情况。经落实，该公司未接到停工停产通知，胶州市也未
通知其他企业停工停产。

4月25日，崂山区政府组织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沙子口街道办事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商业项目中心（地铁盖上）”实为翡翠天城项目D区地铁盖上商业及配套项目，已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主
体结构已经封顶，正在进行室内二次结构砌体施工。项目施工单位在其项目现场办公区的会议室房顶安装有“陕建”字样
的企业LOGO广告发光字，晚上通电后发光。

4月25日，胶州市政府组织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洋河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投诉人反映的“百祥荣机械”实为青岛百翔荣机械制造厂，位于胶州市洋河镇董城村，主要从事纺织机械生产，环保手续齐
全。该厂营业执照中注册地址与企业实际生产地址一致。现场检查时该厂喷漆工序正在生产，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喷漆废气经“水喷淋+过滤棉+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后通过 15米高排气筒排放。生产车间外有轻微异味。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于2024年4月25日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企业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检测，检测
结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该 信 访 件 与 受 理 编 号 D3QD20240410026、D3QD20240417016、D3QD20240419003、D3QD20240419039、
D3QD20240420025、D3QD20240421051、D3QD20240422045投诉的内容部分基本一致。
4月25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薛家岛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自然资源局对信访
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绿化带”宽3.5米，种植乔木、灌木。现场检查时，在该绿化带内未发现砂石和砖块等材料。在该绿化带
东侧有一处空地，存放有砂石和砖块，有密目网覆盖。
2.投诉人反映的“中创物流园三个集装箱场站”，实为西海岸新区薛家岛街道办事处衡山路688号衡山学府小区东北侧的
青岛中创远达物流有限公司、东侧的青岛席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侧的山东东枫储运有限公司，上述三家公司均从事集
装箱仓储、转运业务，24 小时作业。现场检查时，上述场站均正常作业，起重机、叉车和集装箱装卸时有噪声。
3.中创物流园宗地一位于南港一号路南、大涧山路东，土地受让人为青岛中创远达物流有限公司，土地用途为仓储用地。
宗地二位于南港一号路南、大涧山路东侧，土地受让人为青岛席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土地用途为仓储用地。宗地三位于
黄岛区南港一号路南、大涧山路西，土地受让人为青岛顺源鸿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山东东枫储运有限公司租用），土地用
途为仓储用地。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X3QD20240421003投诉的内容部分基本一致。
4月25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红石崖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民兵训练场（原来采石场）”实为大夼股份经济合作社东侧的40亩采矿用地。其反映的“薛某元”现为大
夼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会委员、青岛瑞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2017年8月，薛某元租赁大夼股份经济合作社的40亩采矿用地，后于9月1日将该租赁用地转租给青岛汇博元业建材有
限公司，用于存放木材及公司施工机械车辆等。现场检查时，在该处采矿用地内堆放有废弃的三合土搅拌设备，停放有两
台摊铺车、一台挖掘机、一台铲车。现场未发现堆放木材、卖沙子现象。经电话联系投诉人，红石崖街道办事处对其反映
的场地西南侧最高处随机选取了3个点位，下挖深度约1.2米，均未发现倾倒化工原料、淤泥填埋等问题。

4月25日，胶州市政府组织胶西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胶西街道办事处陡沟村香港路南侧土地堆放约2000立方米泥土，来源青岛地铁八号线支线泸州路站土建工程，均覆盖
密目网。现场未发现水库，土堆低洼处有面积约60平方米深约0.3米的雨后积水形成的水坑，现场未发现盐碱泥，未发现
附近农作物死亡现象。
2.投诉人反映的“村南侧香港路上品品好花生油厂的水库”实为青岛品品好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的景观湖，景观湖周围堆放
有黑色和黄色的景观湖泥土，有少量泥土进入景观湖，现场未发现盐碱泥。

4月25日，市北区政府组织开平路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1.投诉人反映的“市北区开平路45号绿城和锦诚园小区南边海鲜商铺”实为市北区金运来海鲜直营店（个体工商户），经
营场所为开平路45号绿城和锦诚园小区1号楼1单元某户。营业执照注册时间为2024年3月，经营范围为水产品零售，
水产品批发等。
2.该商铺运输、卸货时存在洒漏污水造成异味，车辆进出和制冷设备产生噪声扰民情况。每天进货时间为凌晨 3:00至
7:00，卸货一次，偶尔两次。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8019、D3QD20240423005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5日，李沧区政府组织虎山路街道办事处、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青岛市李沧区虎山路君峰路公交站牌附近，海尔虎山公寓挡土墙上有4个雨水外排口，流淌污水。经了解，2021年海尔虎
山公寓小区北侧地块房地产开发时，虎山路街道办事处顺河路社区协调北侧地块开发企业帮助对海尔虎山公寓小区重新
敷设专用排水管道。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该开发企业未将原存在缺陷的专用排水管道废除，现因原有缺陷排水管道堵塞、
破裂，导致海尔虎山公寓小区居民生活污水自破裂处渗漏到虎山路君峰路公交车站附近外溢。
2024年4月以来，虎山路街道办事处曾接到多名群众投诉此问题，分别于4月7日、4月9日、4月10日组织人员对小区内和
周边商铺用水管道进行排查和维检。4月12日，市政环卫部门对地面道路进行清污，但地面依旧存在渗水情况。4月17
日、4月18日李沧市政工程养护总公司对海尔虎山公寓内的污水管道进行排查疏通，发现污水管道破裂，4月19日，对管
道进行应急加压排污。因周边排水管道管线老旧复杂，管道存在漏点，目前李沧区虎山路街道办事处已现场组织施工队
伍，计划对小区专用排水管线进行翻建修复。因管线复杂，尚未彻底解决。

该 信 访 件 与 受 理 编 号 D3QD20240411024、D3QD20240417035、D3QD20240419023、D3QD20240419045、
D3QD20240419050、D3QD20240420029、D3QD20240421002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5日，李沧区政府组织虎山路街道办事处、区司法局、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李
沧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地块位于融创观湖小区西侧至黑龙江中路绿化带东侧之间区域，面积2067.4平方米，位于城镇开发边界
以内，规划为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因该地块尚未进行征收，土地性质仍为上王埠社区集体建设用地。
2.此地块前期为裸露土地，无绿化带。2018年6月，融创公司建设观湖小区占用该地块存放建筑材料及施工板房，2022年
7月施工结束搬离后，造成此地块环境脏、乱、差，垃圾遍地，上王埠社区对该地块进行了硬化平整。硬化平整后有居民私
自停车行为，为满足周边小区居民停车需求，上王埠社区计划在该地块被征收之前，办理停车场相关手续。因社区至今未
办理停车场相关手续，现此地块一直由社区作为闲置的建设用地进行管理。待征收后，按规划作为绿化带使用。
3.经现场查看，该区域靠黑龙江中路一侧有行道树、绿化带，西侧出入口原有石墩与挡车石块因市政管道修复施工移除，
待施工结束后将重新放置石块以防止乱停车问题。现场未发现停车场管理相关设备，西侧出入口处有多块碎石块，防止
车辆进入。虎山路街道办事处已于2024年4月21日联系投诉人面复，向其现场说明上述调查核实情况。
4.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自2023年9月12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经调查核实该处并无毁绿行为，无具体行政处罚事项。

4月25日，市北区政府组织辽宁路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无棣一路24号东侧历史街区改造工程位于无棣一路胶东路路口，为老城区房屋修缮及环境改造工程，建
设单位为青岛市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占地约有1000平方米，距离最近的居民楼30米。工程主要分为三个区
域，分别由青岛市房产工程有限公司、青岛钰丰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青岛聚泰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施工。
2.青岛市房产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房屋改造及修缮，工程区域现场已启用围挡喷淋设施和进行地面洒水，雾炮未启用；青岛
聚泰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广场改造项目，2024年4月25日已安装围挡，未设置雾炮及围挡喷淋设施；青岛钰丰达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区域4月25日开始搭建脚手架修复房屋，场地钢架及少量砖沙已覆盖，无渣土运输，雾炮车、围挡
喷淋未启用。工程区域有扬尘现象。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1010、D3QD20240421013、D3QD20240422019、D3QD20240423002投诉的内容基本一
致。
4月25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薛家岛街道办事处、区行政审批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店铺油烟总排风口”实为怡海新都小区商业网点集中排烟设施的排放口，2016年随该网点配套建成使
用；投诉人反映的“小区”实为世茂香奈公馆，于2023年4月交付使用。
2.2024年4月25日12:30左右到现场检查时发现，投诉人所反映区域的网点内餐饮商户均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其烹饪产
生的油烟均通过集中排烟设施处理后排放，原敞开式排烟口已封闭。后检查人员又在该小区周边停留30分钟左右，现场
无明显异味。经与周边部分居民问询了解，均表示无明显异味。

4月25日，城阳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城阳分局、夏庄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1.源山路与华青路交界处以东有一处厂房，占地面积约120亩，目前被9家企业租赁使用，其中8家主要从事仓储和设备组
装，无涉废气排放的生产工序，一家名为青岛艺林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用于家具加工，无其他生产型企业。
2.青岛艺林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木质家具切割、打磨加工，设有切割加工车间1个，面积约100平方米；打磨间1
个，面积约10平方米，经营手续齐全。切割和打磨工序产生粉尘，均在密闭车间内设置了布袋除尘器进行收集处理，粉尘
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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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胶州市政府针对站前大道噪声污染问题已成立治
理工作专班。
一是近期加快推进站前大道整修工作，2024 年 6 月
底前完成邓家庄至香港路段整修，2024 年 9 月底前
完成其余路段整修。
二是已制定站前大道调流路线初步方案，现由青岛
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进行细化，并进行交通影响
评价分析和社会稳定性分析评估，完成后立即组织
实施。协调加快南外环与沈海高速交会处施工进
度，按施工计划2024年7月底完工通车，计划2024年
8月初实现大货车调流，切实缓解道路噪声扰民和交
通拥堵问题。
三是加快推进西外环（马铁路）跨胶济铁路桥、李王
路北延工程建设，打通城区外围大货车通行路线。
四是根据站前大道通行实际，及时对部分路口信号
灯进行优化调整，适当延长绿灯放行时间，提升货车
通行效率，降低道路交通噪声。
五是加快开展胶州市国土空间重大交通设施布局规
划，进一步优化全市货运交通。
2.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在浒苔应急处置期间
将加大对该公司的巡查、检查力度，确保其污染防治
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督促该公司
制定浒苔应急处置预案，在浒苔量较大时采取分流
处置、增大喷淋塔喷淋量及喷洒除臭剂等措施降低
异味影响。同时，浒苔处置期间安排专门人员驻厂
督导，确保其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
标排放。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令项目施工单位已于2024年4
月25日切断了LOGO发光字的电源，以后不再通电
使用。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将加大对该公司的检查
力度，确保其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
放。

1. 由薛家岛街道办事处负责，进一步加强日常巡查
监管，防止扬尘产生，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2. 由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负责，督促企业
切实履行环保主体责任，不断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于
2024年 5月 10日前完成消音垫加装工作，控制叉车
作业噪声，减轻箱体碰撞噪声；责令企业合理安排工
期，通过减少夜间作业与运输等措施减轻对周边居
民的影响。

由红石崖街道办事处负责，进一步加强对该区域的
日常巡查监管，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胶西街道办事处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加强日常巡查
监管，严禁倾倒盐碱泥等行为。

1.开平路街道办事处已要求该商户运输车辆进出小
区禁止鸣笛，卸货时提前关闭制冷机，减少噪声影
响；装卸货物时采取密封容器，减少污水洒漏；每次
卸货后对卸货区域及时冲洗。
2. 开平路街道办事处加强对该店的日常监管，减少
对周边居民影响。

虎山路街道办事处督促顺河路社区立即查找污水泄
漏点位并进行封堵，同时开展污水管网改造工作，于
2024年5月31日前完成改造。

虎山路街道办事处督促上王埠社区加强该地块日常
管理、管控，在未取得相关手续之前，不得作为停车
场使用。

1.各施工单位于2024年4月30日前完成了场地围挡
喷淋设施、雾炮等降尘设施安装；对作业区域进行洒
水降尘，工程裸露土地区域用绿网覆盖。项目工地
日常管理符合施工工地管理扬尘污染防治“六项措
施”要求。
2. 辽宁路街道办事处加大巡查力度，督促施工单位
落实各项降尘措施，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由薛家岛街道办事处负责，于 2024年 5月 15日前采
取烟道加粗、增加排风设施等措施解决高峰时段排
风不畅问题，同时进一步加强对该区域的日常巡查
监管，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夏庄街道办事处与市生态环境局城阳分局要求青岛
艺林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
任，加强日常管理，确保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
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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